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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相永磁电机再制造全过程 质量控制要求》 

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

一、工作简况  

1、任务来源 

本标准是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批准立项的标

准计划，项目名称为“三相永磁电机再制造全过程 质量控

制要求”。 

规范健全的三相永磁电机再制造全过程质量控制要求，

是提高三相永磁电动机再制造产品质量，规范再制造企业生

产，是推动三相永磁电动机再制造行业发展的重要保障。三

相永磁电动机再制造全过程质量控制，一方面，所涉及的产

品质量形成全过程各个环节的范围较广，主要包括设计、采

购、生产、检测、安装等等过程。其中，电机设计过程是一

个复杂的多物理场问题，它涉及到的领域包括电磁、结构、

控制、流体和温度等多个领域。随着新材料、新工艺及各种

电机新技术的发展，电机设计的要求越来越苛刻，精度要求

越来越高，传统的设计方法和手段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电机设

计的要求，必须借助于现代仿真技术才能解决设计中的各种

难题，通过现代仿真技术，可以最大程度减少试错成本并降

低开发周期；电机生产过程，包括工作质量的人、机、料、

法、环等五大因素的控制；性能指标、检验规则和使用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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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方面的控制。另一方面，三相永磁电动机再制造全过程质

量控制要求，必须严格控制不产生环境污染或环境污染最小

化，符合环境保护要求，对生态环境无害或危害极少，节约

资源和能源，使资源利用率最高，能源消耗最低。因此，规

范三相永磁电动机再制造全过程质量控制要求，对提高社会

效益也具有重要意义。 

本标准主要参考了三相永磁电动机实际所有过程中的

相关工艺技术指标，包括设计、采购、生产、检验、安装及

运行维护全过程，将《三相异步电动机再制造技术规范》等

相关内容纳入了本标准中。使本标准内容、指标及工艺流程

更加符合实际运用。 

2、标准编制过程 

工作阶段：根据任务要求，瑞昌市森奥达科技有限公司

与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于 2021 年 6 月联合成立了

标准编制工作起草小组，启动标准的制定工作。标准编制工

作起草小组在 2021 年 6 月份积极组织筹备和征集标准起草

单位。标准起草工作组经过技术调研、咨询，收集、消化有

关资料，并结合再制造三相永磁电动机的研制技术、生产经

验和应用现状及技术发展趋势，以高效永磁同步电机的生产

及应用为主要参考依据，编写完成了团体标准《三相永磁电

机再制造全过程 质量控制要求》的草案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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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求意见阶段：标准草案完成后，标准向相关单位及人员广

泛征求意见稿，期间 仅收到   家单位共计  条反馈意见，

在此期间起草组对反馈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分析修改， 形成

征求意见稿。 

3 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成员  

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：瑞昌市森奥达科技有限公司、清

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、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、山

西高米麦恩工业科技有限公司、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、中

科院电工研究所、沈阳宇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。 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王贤长、张晓昊、常颜芹、郭能勇、

刘文辉、连广坤、王伟、李笋、王超、张政、王维、白聚勇、

何林洲、陈昊。 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

1、编制原则 

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“统一性、协调性、适用性、一

致性、规范性”的原则，本着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可

操作性的原则，按照GB/T 1.1-2020 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

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 

   本标准主要参考了三相永磁电动机实际所有过程中的相

关工艺技术指标，包括设计、采购、生产、检验、安装及运

行维护全过程，将《三相异步电动机再制造技术规范》等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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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内容纳入了本标准中。使本标准内容、指标及工艺流程更

加符合实际运用。 

2、主要内容 

本文件规定了三相永磁电动机（以下简称电动机）再制

造的术语和定义、总体要求、工艺要求、性能指标、检验规

则和实验方法、标志、包装及保用期。 

3、主要内容的解释和说明 

1）标准名称：标准名称为“三相永磁电机再制造全过

程 质量控制要求”。  

2）范围： 本文件规定了三相永磁电动机（以下简称电

动机）再制造的术语和定义、设计要求、工艺要求、性能指

标、检验规则和实验方法、标志、包装及保用期。 

本文件适用于三相永磁电机再制造过程质量评价。 

3） 规范性引用文件：本文件中引用和参考了最新版的

国内和国际、国外相关先进标准，以充分保证本文件条款的

可依性和可行性。  

4）术语和定义：本文件分为术语和定义两大类，统一

规范三相永磁电动机定义内容。  

5）分类：本文件规定了分类方法及形式。 

6）技术要求：本文件规定了技术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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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）实验方法：本文件规定了相关实验方法。 

8）检验规则：本条款包括了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。 

9）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：本标准对标志进行了规

范，保证包装、运输与贮存中的防护。 

三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分析、综述报告，技术经济论

证，预期的经济效果 

按照标准要求，组织实施了企业调研、上游厂家提供、

采样监测等途径进行相关数据与资料收集，所收集的数据为

企业最近一年内的平均统计数据，并能够反映企业的实际生

产水平。从实际调研过程中无法获得的数据，即背景数据，

采用相关数据库进行替代，在这一步骤中所涉及到的单元过

程包括行业相关材料的生产、能源消耗以及产品的运输等。

经过以上数据的收集、筛选、分析等工作，全面验证标准编

写条款的适用性和可行性，验证结果来看，满足标准编写要

求。 

编写标准的重要意义：全面总结三相异步电动机再制造

为高效三相永磁电动机的三相永磁电动机实际所有过程中

的相关工艺技术指标，包括设计、采购、生产、检验、安装

及运行维护全过程，首次系统提出三相永磁电动机再制造全

过程 质量控制要求，解决了相关标准缺失的问题为高效三

相永磁电动机行业及相关产业链的发展、壮大奠定了开创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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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础。 

本文件的制定，充分反映了国内外行业的水平。 
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，与国际、国内同

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

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。 

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标准。 

本文件主要参考了本企业及上下游企业最近一年内的

相关平均统计数据。 

本文件在制定时对国外原材料进行了测试。 

本文件的总体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。 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与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，

没有冲突。 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无 

七、本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

建议团体标准《三相永磁电机再制造全过程 质量控制

要求》作为推荐性标准颁布实施。 

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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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本标准在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。 

本文件发布后，应向三相永磁电动机再制造企业进行宣

传、贯彻，向所有从事三相永磁电动机再制造的的相关人员

推荐执行本标准。 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

无 

十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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